附件1
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法律援助
“一件事”办事指南
	牵头部门
	司法行政部门
	联办机构
	民政、人社、残联、自然资源部门

	服务对象
	未成年人、残疾人、

农民工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法定办结时限
	7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3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
	XX县(区、市)政务服务中心X楼X号综合窗口(XX市XX区XX路XX号)

	办理时间
	法定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2:30-6:00,(可根据各市州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法定节假日期间甘肃政务服务网可正常访问、注册和申报业务，网上受理审批工作将在节后正常进行。

	咨询方式
	电话：区号-12345
地址：XX县(区、市)政务服务中心(XX市XX区XX路XX号)
网址：https://zwfw.gansu.gov.cn/szgs/hdjl/showIndex.do

	监督投诉方
式
	电话：区号-12345
地址：XX县(区、市)政务服务中心(XX市XX区XX路XX号)
网址：https://zwfw.gansu.gov.cn/szgs/hdjl/showIndexts.do?areaCod 

	联办效能

	单办件办理时间
	7个工作日
	一件事联办办理时间
	3个工作日

	单办件跑动次数
	3次跑动
	一件事联办跑动次数
	1次跑动

	单办件递交材料
	7份材料
	一件事联办递交材料
	4份材料

	单办件办理环节
	2个环节
	一件事联办办理环节
	2个环节

	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
	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法律援助一件事
	事项类型
	行政给付
	服务对象
	自然人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到场次数
	1次
	必须现场办理 原因说明
	审核受援人资格，提交相关材料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承诺办结时限
	3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
	7个工作日

	适用对象说明
	经济困难和符合法定条件的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
	行使层级
	市级、县级
	事项审查类型
	串并联办理

	涉及的内容
	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委托部门
	无

	网办深度(等级)
	三级
	自然人主题分类
	其它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无


	受理条件

	一、民事法律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三十一条 下列事项的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
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
（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
（六）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八）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一）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
（二）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
（三）再审改判无罪请求国家赔偿；
（四）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主张相关权益；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或者决定提出申诉或者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决定、裁定再审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四十二条 法律援助申请人有材料证明属于下列人员之一的，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
（一）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
（二）社会救助、司法救助或者优抚对象；
（三）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进城务工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人员。
《甘肃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
（一）主张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
（二）主张因公共卫生、安全生产产生的民事权益；
（三）请求高危作业、产品质量损害赔偿；
（四）主张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产生的民事权益；
（五）主张因农作物受到损坏产生的民事权益；
（六）请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
（七）因对方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受害方要求离婚或者在婚姻家庭中遭受家庭暴力要求离婚；
（八）因继承权受到侵害请求确认或者赔偿。
老年人、妇女、残疾人、未成年人请求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损害赔偿，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甘肃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外，下列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一）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致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赔偿或者补偿的人员；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的进城务工人员；
（三）义务兵、供给制学员、执行作战或者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军人及其军属；
（四）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和因公牺牲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的遗属。
二、刑事法律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二十五条 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下列人员之一，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一）未成年人；
（二）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
（三）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四）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
（五）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
（六）缺席审判案件的被告人；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
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二十八条 强制医疗案件的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二十九条 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法定依据

	法律援助事项申请审查

	法律法规
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颁发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

	
	实施日期
	2022年1月1日

	
	条款内容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一）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二）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三）再审改判无罪请求国家赔偿；（四）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主张相关权益；（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二条  法律援助申请人有材料证明属于下列人员之一的，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一）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二）社会救助、司法救助或者优抚对象；（三）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进城务工人员；（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四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七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三日内指派法律援助人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决定不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材料或者要求申请人作出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补充材料或者作出说明的，视为撤回申请。

	
	法律法规名称
	甘肃省法律援助条例

	
	发文机关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实施日期
	2023年5月1日

	
	条款内容
	第十四条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填写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二）经济困难状况说明及个人诚信承诺；（三）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材料。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作出书面记录。符合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人员，无需提供经济困难状况说明及个人诚信承诺。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七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三日内指派法律援助人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决定不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申请材料的真实性需要查证的，应当向有关组织或者个人调查核实，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应当予以协助。

	
	政策文件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司法厅关于甘肃省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和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的通知》（甘政办发﹝2016﹞120号）

	
	发文机关
	甘肃省政府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16年8月3日

	
	条款内容
	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倍。

	联办事项

	事项名称
	办件
类型
	受理部门
	审批结
果类型
	审批结果名称
	是否支 持物流 快递
	审批结
果样本
	办事指南

	法律援助申请审查
	承诺件
	司法行政
	其它
	给予（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书
	是
	样本
	点击前往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信息核验
	即办件
	民政
	其它
	无
	否
	无
	点击前往

	残疾人信息核验
	即办件
	残联
	其它
	无
	否
	无
	点击前往

	不动产信息核验
	即办件
	自然资源
	其它
	无
	否
	无
	点击前往

	农民工信息核验
	即办件
	人社
	其它
	无
	否
	无
	点击前往

	减时间
	通过“一网受理”,多部门协同办理，减少群众等待时间，事项累积办理时间由将近7个工作日减少至不超过3个工作日。

	减跑动
	通过协同办理、全流程办理、申请人不用在不同部门跑，跑动次数大大减少，跑动次数 
由2次减少至“最多跑1次”,甚至“零跑动”。

	减材料
	通过“多表合一，一表申报”,并结合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应用，大幅精简需要提交的证
明材料，相同材料不再重复提交，一般情况下申请人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从7份减至4份。




